
比选公告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对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涉高峰水防洪评价单位（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公开比选，欢迎符合本比选公告资质要求的公司参加比选。
一、项目名称
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涉高峰水防洪评价单位
二、工作内容
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位于龙华区大浪街道，面积约11.05公顷，为提升项目商业价值，拟在本项目北侧规划修建两座道桥，并对河道两岸进行景观提升工程。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水利部，2004.7）、《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和管理技术规范》(SZDB/Z 215-2016)的要求，本评价报告主要针对拟建4号线龙胜车辆段项目涉水布置方案，对涉高峰水的行洪能力进行复核计算，分析工程（人行桥及景观提升工程）对防洪及河势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工程优化或改进措施等。
2.出具龙胜车辆段道桥涉高峰水防洪评价报告及沿河景观提升涉高峰水防洪评价报告，并协助我司在市（或区）水务局完成报告的审批或备案。
三、比选控制价格
本次参选报价总费用最高限价为人民币69万元内（含税）。

四、参选人资格要求
（一）参选人资质要求：
1.参选人为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注册的独立法人。（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材料复印件并盖章，原件备查）；
2.具有有效的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证书（业务内容包含：水利水电或水文地质）。
（二）参选人业绩要求：参选单位近三年（自2018年1月1日至今）在深圳地区完成3个防洪评价业绩并在深圳市（或各区）水务局完成防洪评价的备案、取得回执。
（三）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 

（四）其他要求：  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五、比选文件领取起止时间
自2021年4月20日（上午9：00起）至2021年4月26日（上午9：00止）。
六、领取地点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1楼。
七、领取比选文件所需材料
（1） 承诺书签字（或签字章）并加盖公章（按照附件版本）；
（2）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原件（加盖公章）；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参选代理人的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
（5） 有效的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证书，业务内容包含 “水文地质或水利水电”。（要求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6） 参选单位近三年（自2018年1月1日至今）在深圳地区完成3个防洪评价业绩并在深圳市（或各区）水务局完成防洪评价的备案、取得回执，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清晰的可辨认的复印件。
（7） 如参选人员为参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须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参选人员不是法定代表人，除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八、联系人与联系电话： 
姜女士23882862  1812621177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附件：
 承  诺  书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贵公司正在进行龙胜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涉高峰水防洪评价单位的公开比选，我们研究了该比选公告中的所有规定，拟参加本次比选。在此，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完全符合比选公告中的所有报名条件,请给予参加参选。
我公司承诺自去年以来在招投标活动中，无串通投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未接受我市主管部门调查。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可靠，并完全接受贵司对我司业绩证明材料等报名资料的最终审核结果。如经审核我公司提供虚假资料，贵公司有权随时终止我公司的参选（或中选）资格，记录我公司的不良行为，并由我公司赔偿由此给贵公司造成的损失。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或签字章）：                   
                                            二○二一年     月      日
注：每个参选申请人都必须在报名时填报本承诺书，否则视为不满足报名条件。
